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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理办法

(2024 年 4 月 8 日经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10 次委务会通过

2024 年 4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9 号公布 自 2024 年 7

月 1 日起施行)

《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4 年 4 月 8 日第 10

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2024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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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划分和管理供电营业区，依法保障电力供应的专

营权，保障用户供电安全，保护用户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电力供应与使

用条例》《电力监管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供电营业区是指向用户供应电力的地域。经国家审

查批准的供电营业区是供电企业依法专营电力的地域。

第三条 国家对供电营业区的设立、变更实行许可证管理制

度。供电企业应按规定申请供电营业区划分，并取得电力业务许

可证。

电力业务许可证由国家能源局统一印制。

第二章 供电营业区划分原则及分类

第四条 根据电力生产供应特点，为确保电网安全经济运行

和供电服务质量，在一个供电营业区内，只准设一个供电营业机

构。供电营业区划分及供电营业分支机构设置应当根据国家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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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保供的需要和相关政策要求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五条 供电营业区原则上以省、地（市）、县行政区划为

基础，根据电网结构、供电能力、供电质量、供电经济合理性等

因素划分确定。
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实施前，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已

形成多个供电企业供电的，应按上述原则协商核定其供电营业

区。

第六条 供电营业区（不含增量配电区域）分为下列三类：

（一）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内跨地（市）行政区划的供电

营业区（简称省级营业区）；

（二）地（自治州、省辖市）内跨县行政区划的供电营业区

（简称地级营业区）；

（三）县（市）内跨乡镇行政区划的供电营业区（简称县级

营业区）。

第七条 为便于分级管理，根据电网结构和行政区划不同，

一般可将省级营业区分划为地、县两级营业区；地级营业区分划

为若干个县级营业区，并根据实际需求在每级营业区内设立相应

的供电营业分支机构。

对公用电网未覆盖的地区，其供电营业区划分另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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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供电营业区划分

第八条 供电营业区的设立、变更，由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

依据职责和管理权限，会同省级电力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后，发给

电力业务许可证。

第九条 申请供电营业区者，须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（不具有法人资格的，按照隶

属关系由其法人企业提出申请）；

（二）具有保障该地区用电需求的供电能力；

（三）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资金、场所、设施和技术手

段；

（四）具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门技术与业务人员、管理

制度、技术标准；

（五）具有与该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电网改造和发

展规划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条 申请供电营业区者，应向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提供

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能反映营业区边界的供电区域地理平面图；

（二）设立的供电营业分支机构及相应的供电营业区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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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电源容量及分布、供电网络及负荷分布图；

（四）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电网改造与发展规划；

（五）企业性质、组织机构、人员构成及数量、主要技术业

务人员资格；

（六）保证安全生产必需的基础设施、工机具、计量、试验、

调度、通讯及交通运输装备；

（七）技术业务的规章制度；

（八）供电营业区双边达成的划分协议；

（九）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规定的其他资料。

第十一条 供电企业在申请供电营业区前，应就供电营业区

的划分，与相邻供电企业进行协商，达成协议。

有关双方对营业区划分未取得一致意见的，由国家能源局派

出机构会同省级电力管理部门协调解决。

第十二条 由于历史原因，多个电网已形成交叉供电的营业

区域，有关各方应从确保供用电安全出发，本着互利互惠原则，

协商确定供电营业区。协商不成的，由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会同

省级电力管理部门协调划定。

第十三条 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应当会同省级电力管理部

门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按照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

定》相关要求作出许可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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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供电企业对电力业务许可证明确的供电营业区

有异议的，应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30 日内向国家能源

局提出复核请求。国家能源局应在接到复核请求之日后 60 日内

作出复核决定。

第四章 供电营业区管理

第十五条 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供电企业，应当按照国家

规定承担本营业区内的供电义务，依法保障供区电力用户能够按

照国家规定的价格获得最基本的供电服务。

第十六条 除经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、省级电力管理部门同

意向其他供电企业供电营业区内用户实施的供电情形外，供电企

业不得超越电力业务许可证明确的供电营业区供电。

第十七条 由于政治、军事、安全等原因，对供电质量有特

殊要求或者用电对供电质量产生严重影响的用户，可由国家能源

局派出机构、省级电力管理部门指定的供电企业供电。

第十八条 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供电企业，因自身原因没

有能力对其供电营业区内的用户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供电服务，

且限期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国家能源局派出

机构会同省级电力管理部门协商后，可缩减其供电营业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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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供电营业区的扩展或者合并、缩小、分立等变更，

应向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提供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变更理由及有关证明文件；

（二）与相邻供电企业就供电营业区变更达成的协议；

（三）供电营业区变动的地理平面图；

（四）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规定的其他资料。

第二十条 供电企业因破产或者其他原因需要停业时，必须

在停业前一个月同时向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和省级电力管理部

门报告，经批准并确定接续的供电企业后，方可停业，并办理电

力业务许可证注销手续。

第二十一条 用户燃煤自备电厂应自发自供其所在厂区内

的用电，剩余电量如需上网，应按照交易规则参与市场化交易。

分布式、源网荷储等其他项目剩余电量上网按国家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未经许可从事电力供应业务，或者擅自变更供

电营业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电力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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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有关增量配电业务配电区域划分办法另行制

定。

第二十四条 国家能源局对本办法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估，

并适时调整完善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电力工

业部于 1996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《供电营业区划分及管理办法》

（电力工业部令第 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